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總務處保管組作業程序說明表 

主 項 目 不動產管理 

次 項 目 公地撥用之管控與處裡作業 

承辦單位 總務處保管組 

作業程序

說    明 

國有公用不動產撥用應依下列程序處理： 

一、籌備階段 

(一)調查撥用土地資料(包括土地標示、所有權人、管理機關、土地

使用分區編定等。 

1.國家公園區內土地：洽國家公園管理處，核發有無妨礙國家公

園計畫證明。 

2.都市土地：洽土地所在地市縣政府，核發有無妨礙都市計畫證

明。 

(二)徵詢所有權及原管理機關同意撥用函 

1.同意撥用公函 

2.自行召開之同意會議紀錄 

3.倘已多次協調原管理機關，仍無法取具同意撥用之件之處理。 

4.部分撥用者，洽地政事務所辦理用地分割測量。 

(三)填製撥用不動產計畫書件 

1.撥用土地(建物)清冊 

2.撥用土地(建物)登記謄本 

3.土地地籍圖謄本 

4.撥用建物平面圖謄本 

5.撥用土地有無妨礙都市計畫證明書 

6.土地使用計畫圖 7.土地使用現況清冊 

8.不動產管理機關同意函 

9有償撥用具體經費來源文件或預算證明 

10.民意機關同意以分期編列預算繳付有償撥用價金或行政院專

案核定分期付款之文件。 

二、審查階段 

(一) 報請教育部及行政院核明屬實及審核計畫書 

(二) 層報內政部(或財政部)審核是否核准 

三、變更階段 

1.無償撥用：直轄市、縣市政府地政單位檢附核准撥用土地（建

物）清冊，囑託地政事務所辦理管理機關變更登記。 

2.有償撥用：撥付有償撥用價款，申報移轉現值，將付款憑證影

本送交縣市政府，囑託地政事務所辦理所有權及管理機關變更



 

 

登記。 

3. 土地及改良物之補償及清除 

4. 依撥用計畫使用土地 

控制重點 

一、 調查撥用土地資料 

二、 徵詢所有權及原管理機關同意撥用函 

三、 填製撥用不動產計畫書件 

四、 變更登記撥用不動產 

法令依據 國有財產法第 38條 

使用表單 填製撥用不動產計畫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公地撥用之管控與處理作業流程圖 

項次 階
段 

作 業 流 程 執行單位 

1 籌 

備 

階 

段 

  需 

地 

機 

關 

準備 

洽土地所在地市縣政府，核
發有無妨礙都市計畫證明 

洽國家公園管理處，核發有
無妨礙國家公園計畫證明
書 

(都市土地) (國家公園區內土地) 

徵詢所有權及原管理機關同意撥用函： 
1.同意撥用公函 2.自行召開之同意會議紀錄 
3.倘已多次協調原管理機關,仍無法取具同意
撥用之件之處理。 
 
部分撥用者，洽地政事務所辦理用地分割測
量。 

填製撥用不動產計畫書件 

1.撥用土地(建物)清 2.撥用土地(建物)登記謄本 3.土地地籍圖謄本 4.撥

用建物平面圖謄本 5.撥用土地有無妨礙都市計畫證明書 6.土地使用計畫

圖 7.土地使用現況清冊 8.不動產管理機關同意函 9有償撥用具體經費來源

文件或預算證明 10.民意機關同意以分期編列預算繳付有償撥用價金或行

政院專案核定分期付款之文件。 

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23

條規定，擬訂用地計畫，申請該管鄉

（鎮、市、區）公所報經原住民保留

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擬具審查意

見，並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 

徵詢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同

意撥用，或取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核定解除及公告文件。 

(原住民保留地) (保安林或林班地) 

調查撥用土地資料(包括土地標示、所有權

人、管理機關、土地使用分區編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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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有償撥用 無償撥用 

土地及改良物之補償及清除 

依撥用計畫使用土地 

結束 

直轄市、縣市政府地政單位檢附核准
撥用土地（建物）清冊，囑託地政事
務所辦理管理機關變更登記。 

撥付有償撥用價款，申報移轉現值，
將付款憑證影本送交縣市政府，囑託
地政事務所辦理所有權及管理機關
變更登記。 

是 

報請教育部及行政院
核明屬實及審核計畫
書 

否 
補正 

層報內政部(或財政
部)審核是否核准 

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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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_____年度 

評估單位：總務處保管組               

作業類別(項目)：公地撥用之管控與處理作業 

評估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評估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 調查撥用土地資料    

(二) 層報上級機關審核是否核准    

二、作業流程正確性 

(一) 徵詢所有權及原管理機關同意撥用函    

(二) 填製撥用不動產計畫書件    

(三) 報請教育部及行政院核明屬實及審核

計畫書 

   

(四) 層報內政部(或財政部)審核是否核准    

(五) 土地及改良物之補償及清除    

(六) 依撥用計畫使用土地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徵詢所有權及原管理機關同意撥用函，若權屬機關不同意，需召開協商會議解決。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總務處保管組自行評估表 

 

主項目:不動產管理 

次項目: 公地撥用之管控與處理作業 

編號 業務項目 風險來源(辨識) 

影響程

度等級

(a) 

發生機

率等級

(b) 

風險

值

(a*b) 

1 
公地撥用之管控與處理

作業 

公地權屬機關不同意撥用，需

召開會議協商。 
1 1 1 

 

 


